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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人们对于专利侵权诉讼也是望而却步。那么，当专利权人认为其专利方

法受到第三方侵权时，应如何做呢？我们将通过系列专题文章探讨专利方法诱导侵权诉讼中会遇到

的问题以及需克服的困难。 

方法专利是一种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涵盖了在特定用途中执行材料功能或变更材料之功能或特性

以取得期望产品或结果的方法（例如一系列步骤）。 

让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情境。一名专利权人就其产品使用享有公开的方法专利，而第三方蓄意诱导或

促成他人针对该方法专利实施侵权行为。对故意诱导或促成侵权行为的第三方，可否行使追索权? 

我们举一个方法专利诱导侵权的典型例子：某卖方将产品卖给买方（直接侵权人），买方应用产品

时所采取的方法侵犯了专利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为证明诱导侵权行为的存在，专利权人必须证明：

1 

（a）直接侵权人是侵权行为的实施者； 

（b）侵权行为的实施是受到卖方的影响，而且如非受卖方的影响，买方不会实施侵权行为； 

（c）卖方必须是蓄意施加该影响，且卖方深知其影响将会导致侵权行为的实施； 

 

首先，直接侵权举证时所需证据与非诱导侵权证据相同（例如制作、使用或销售专利侵权产品）。 

 

其次，影响的相关证据包括销售具有单一目的之物品或者作出实施侵权行为的具体说明或指示。2 

 

再次，卖方必须深知其影响，但是鉴于意图与侵权问题无关，所以卖方无需知道被侵权专利的存在。

3 

 

最后，还需考虑到当专利方法包含几个步骤且由不同第三方执行时，任一第三方均未单独侵犯专利，

但多个第三方的共同行为则构成专利侵权。 

 

因此，专利权人不仅应考虑方法专利直接侵权人的行为，而且还应考虑到可能诱导侵权之内容或导

致侵权的多方的共同行为，这也是我们下一篇文章讨论的主题内容。 

 

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法律或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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